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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青岛四方园林工程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青岛四方园林工程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栋、刘衍红、曹先聪、李东、李婷、张世杰、单泉、宋毓峰、马栋栋、邱元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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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园林植保无人机的使用可以提高园林作业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达到上述目标，科学指导园林植

保无人机的使用，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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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保无人机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利用植保无人机防治园林有害生物的作业条件、作业准备、制剂选择与用量、无人机

作业、应急处置、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多旋翼电动植保无人机实施的病虫草害防治、制剂施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GB/T 33673-2017  水平能见度等级 

JB/T 9781  喷雾机（器）喷射部件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3213-2018  植保无人飞机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T/CAMA 05-2019  植保无人飞机 农药使用规范 

AP-45-AA-2017-0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管理规定 

MD-TM-2016-004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植保无人机 

用于园林绿化植物保护作业的无人驾驶飞机。由飞行平台、GPS飞控装置、喷洒系统三部分组成。

通过地面遥控或GPS飞控装置来实现喷洒农药或肥料。 

注： 允许从事作业的植保无人机必须是遵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管理规定》完成实名登记的无人机。 

 3.2 

作业喷幅   

植保无人机作业时，制剂覆盖的有效宽度。 

 3.3 

拉距测试   

飞行作业前，在作业地块内进行试飞，确定最适飞行线路和飞行距离，排除环境因素对飞行作业的

影响。 

 3.4 

制剂 

农药、肥料和助剂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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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助剂 

在制剂施用过程中，混配入制剂中，可以提高制剂的渗透及展着性，让制剂更好的粘附及渗透到植

物上的各种辅料的总称。 

 3.6 

药剂 

用于防治病虫草害的农药。 

4 作业条件 

环境条件 4.1 

作业时段无降雨、风速不大于 3 级、能见度不大于3级、确保气温5℃～ 30 ℃，在飞防的适宜温

度下进行。 

飞行条件 4.2 

应符合《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办法》空中管制要求。 

设备要求 4.3 

4.3.1 植保无人机的质量需符合 NY/T 3213的要求。 

4.3.2 所有建成区内执行作业的植保无人机必须具备避障雷达和自动返航功能。 

4.3.3 无人机作业时机身应具备警示灯并保持常亮，当出现偏离航向，药液耗尽，电量不足等情况时

应有报警提示。 

4.3.4 执行植保作业任务，无人机必须保持在可视范围内作业。 

4.3.5 植保无人机喷雾喷头的额定喷雾量参照 JB/T 9781的要求，偏差应不大于 5%。 

5 作业准备 

地块勘查 5.1 

5.1.1 应提前一周对无人机作业区域进行通告，对周边居民做好通知说明。 

5.1.2 对作业区现场勘查，确定区域是否符合作业条件的要求，确定待作业区域的防治对象，确定周

围是否有影响安全飞行其他因素，包括作业区域上空是否有电线、线缆等障碍物。 

5.1.3 作业前进行拉距测试，确定无人机作业每次起降可以完成的作业区域，并在其周边设置警示装

置。 

作业区评价 5.2 

对作业区域调查和综合评估，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对作业区周边水源地、河流、水库、鱼塘、畜牧

养殖区等危害评估；周边禁飞区、人口稠密区、重点区分布情况调查；对作业区周边幼儿园、学校、医

院和火车站周边等公共设施的飞行风险评估。若作业区内存在上述区域，应设置500米以上的安全间隔

距离避免对上述区域产生危害。 

人员准备 5.3 

5.3.1 植保无人机操作人员应为接受过正规无人机飞行训练并持有无人机飞行认证资质人员。建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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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无人机飞防作业，每台无人机需配备 2人以上的操作人员。 

5.3.2 作业人员在作业前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站在上风位置，佩戴防眩光护目镜，穿戴口罩、手套、

安全帽。 

无人机调试准备 5.4 

5.4.1 在作业前应检查植保无人机机况，包括无人机各紧固件状况正常、各链接部件连接状态完好、

电池电量储备情况充足、无人机通信无线连接设备功能正常。 

5.4.2 调试喷雾系统，确保无人机所有喷头正常工作。 

应急准备 5.5 

5.5.1 应做好紧急情况的安全处理预案，设置紧急迫降地点。作业前应准备好干粉灭火器防火毯等应

急处置物资，预防飞机失火。 

5.5.2 无人机电池应放置于阴凉处，禁止直接置于阳光下。 

6 制剂选择与用量 

无人机防治助剂选择 6.1 

应符合GB/T 8321（所有部分）和NY/T 1276的要求。选择兼容性好的飞防专用助剂。 

无人机防治制剂选择 6.2 

根据植物的生长期、病虫草害种类和危害程度，结合当地植保部门病虫情报信息，选择适合植保无

人飞机作业的农药品种、剂型、用药量。选择好的制剂应提前做小范围的制剂安全性试验，确保对靶标

植物安全、无药害产生情况。检查制剂包装是否完好，标签、标识是否完整等。禁止使用有明显分层、

絮凝、沉淀等现象的液体制剂和过期制剂。 

无人机肥料选择 6.3 

根据植物生长需要，选择混用性好、抗漂移、高沉积、抗蒸发的植保无人机专用肥料作业，确定好

剂型和施肥量。检查肥料包装是否完好，标签、标识是否完整等。禁止使用有明显分层、絮凝、沉淀等

现象的液体制剂和过期肥料。 

制剂稀释 6.4 

6.4.1 制剂稀释倍数应按照青岛园林绿化植物施肥准则和青岛园林绿化农药使用技术规程推荐的飞机

防治使用的配比进行配制，充分搅拌均匀，现配现用，稀释农药应选用适合低容量喷雾的超低容量喷雾

剂型农药。 

6.4.2 按照“二次稀释法”的要求进行配制，步骤如下： 

—— 先量取制剂，在量杯中加入少量水，充分搅拌稀释成“母液”； 

—— 配药桶中先注入 1/4～1/3 的水，分别将“母液”进行桶混； 

—— 使用后包装应加入少量水清洗 3次，将清洗液倒入配药桶； 

—— 加水稀释至所需用量，充分搅拌均匀。 

6.4.3 配药时应穿戴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具，处于配药桶上风向。现场应通风，且远离水源。 

制剂混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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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病虫害抗性治理的原则，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制剂交替轮换使用，合理混配。若需两种以上的

农药或肥料混配，应了解制剂的理化性质，进行必要的混配试验，充分搅拌混匀静置后不应出现明显分

层、沉淀、絮凝等现象。可允许有少量沉淀，但是经摇动能分散均匀，不影响喷雾。应充分考虑由于不

同制剂间的拮抗作用而造成制剂药效降低的风险。优先选择通过植保无人飞机林间药效试验准则验证的

制剂组合。 

药液添加 6.6 

根据单次作业面积添加药液，药液量不能超过所使用无人机要求的最大载重量。 

7 无人机作业 

无人机起降 7.1 

起飞前确保无人机电量充足，确保飞机定位和导航装置正常工作。确定无人机起降场地，在无人机

起降时确保无人机周边2.5m范围内无障碍物，切勿靠近工作转动中的螺旋桨和电机。若在山头公园内起

降，应确保起降地面平整。 

作业标准 7.2 

7.2.1 飞行速度不大于 7 m/s 。 

7.2.2 飞行高度应保持在距离施药植物顶端 2～3m的范围内。 

7.2.3 作业喷幅应保持在 4.0 m～5.5 m范围内；漂移范围不超过 2.0 m。 

7.2.4 防治作业 5 h 以内如遇中雨及中雨以上降雨，需重新进行作业。 

作业后处理 7.3 

7.3.1 剩余药液和清洗废液应专门收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使用后的包装容器或包装袋应妥善处理，

不应随意丢弃。 

7.3.2 对飞机表面、桨叶、药箱、过滤器、管路等进行清洗。对药箱清洗时，加入少量清水，将清洗

液均匀喷洒至原作业区目标植物上，对药箱的清洗应不少于两次。 

7.3.3 电池处理。检查电池外壳是否有破损、形变，对发生破损或形变的电池进行更换。使用棉签清

理电池底座，螺丝口等部位的农药残留，避免因农药腐蚀造成橡胶或电池外壳螺丝腐蚀。 

7.3.4 电池储存。电池存储在干燥环境内，存储地点中应配有：消防沙、石棉毯、石棉手套、口罩等

应急装备。 

7.3.5 在施药区域周边竖立安全警示标记，并标有施药日期及安全期，安全期过后应及时拆除。 

7.3.6 操作人员应及时换下防护装备，清洗手、脸等裸露部分的皮肤，并用清水漱口。换下的防护装

备应立即清洗 2～3 遍，晾干存放。 

7.3.7 作业后应填写施药情况记录，内容至少包括：服务时间和气象条件；植物种类、植物生长时期、

作业面积、防治对象；农药名称和用量情况。 

注： 具体可参考附录A。  

8 应急处置 

植保无人机作业起火处置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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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作业过程中无人机冒浓烟或着火，应立即降落并使用防火毯盖住、使用干粉灭火器处理或用干沙

掩埋，疏散周边人群，等到完全燃尽或者不再燃烧时再对其进行处理。 

紧急终止作业 8.2 

无人机作业期间出现可能威胁人身安全的情况，如无关人员闯入作业区域、天气突然变化等因素，

应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立即停止作业，待危险因素排除后再进行作业。 

事故上报 8.3 

发生人员伤亡、农药泄漏等事故，应及时通知公安、卫生、环保相关部门，并采取应急善后措施。 

9 记录 

作业后及时记录作业过程，作业情况记录在附录 B 的表中。并在24h后进行防效调查，调查方法应

符合 GB/T15798的规定。作业记录与资料应定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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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植保无人机情况记录表 

表A.1 植保无人机情况记录表 

作业前飞机情况 作业后飞机情况 作业前电池量 作业后电池量 作业过程中出现问题 更换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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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植保无人机喷雾情况及用药档案记录 

表B.1 植保无人机喷雾情况及用药档案记录表 

作业地点  作业时间  

作业人员及联系方式  

制剂名称 杀虫剂 杀菌剂 调节剂 助剂 总药量 

(ML) 

用水量 

(L)     

制剂剂量       

作业面积（亩）  

施药后反馈  

 

 

 

 

 


